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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全銜〉                  工程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    年   月   日

	項次
	項   目
	金 額
	計     算     式
	說        明

	一
	合約金額
	〈1〉 建築（土木）
	409,950
	
	1.工程契約實際金額：409,950
  (1)保險費:1,554
  (2)稅捐:19,521
  (3)其他(如備註四項目):
2.委託技術服務契約
  (1)計費方式：
   □總包價法。(免填以下3~5)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請續填以下3~5) 
   □其他(請自行填列)。
  (2)決標日期：112.9.20

	
	
	〈2〉 水電
	
	
	

	
	
	〈3〉 設備
	
	
	

	
	
	小計
	409,950
	
	

	二
	委託技術服務費
	50,303
	(616,600-2,325-29,362)
*8.6%=50,303
	

	三
	工程管理費(100%)
	13,611
	(409,950-1,554-19,521)
*3.5%=13,611
	

	
	
	
	
	3.發包工程費預算金額：646,276
原核定工程預算書保險費總額:
2,437
4.工程底價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
   616,600
5.如備註四(依工程底價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調整後，計算方式如備註五)
(1)保險費：2,325 
(2)稅捐：29,362
(3)其他(如備註四項目)：

	四
	空氣污染防制費
	1,367
	(409,950-19,521)
*0.35%=1,367
	須與核定工程預算書圖費率相同
(註：請依工程類別及最新「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編列) 
[bookmark: _GoBack](本範例為其他營建工程，目前法規未達180萬元，屬第2級費率0.35%；180萬元以上屬0.28%。倘非其他營建工程，請依個案適用費率申請)

	五
	其他:
	
	
	檢附相關資料契約或文件

	合                   計 (A) 
	475,231
	
	合計金額不可超過核定預算

	(例)扣除：繳回教育局之工管費(B)
	3,403
	13,611*25%=3,403
	(註：請依實際情形增刪)

	(例)扣除：學校自籌金額(C)
	95,046
	分攤20%
	(註：請依實際情形增刪)

	(例)扣除：累計已請領金額(D)
	26,513
	已撥委設50%及工管費10%
	(註：請依實際情形增刪)

	……
	
	
	(註：請依實際情形增刪)

	本次請款金額=(A)-(B)-(C)-(D)
	350,269
	
	本次收款收據金額

	備註
	1、 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金額逾新臺幣250萬元者，須送契約書。
2、 請製據並檢附以下資料一式2份，以利撥款：
(1) 本申請撥款資料彙整表。
(2) 原核定預算公文影本(如有辦理經費變更(調整)者，歷次同意變更相關文件及經費變更(調整)對照表)。
3、 資料未檢附齊全或未詳填，概以退件論。
4、 如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主辦機關所需工程管理費、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即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之除外費用〉。
5、 依工程底價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推算之保險費等，係以原發包工程費預算與工程底價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之比例計算(即原核定工程預算書保險費總額*工程底價或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發包工程費預算金額)。


填表人：　　　  　  主任：　          主（會）計：　　　　   　校長：　
